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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
2023年，全区财政工作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全力保障重点支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
2023年区级财政决算草案报告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
如下，请予审议。
一、财政决算情况
（一）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3年，全区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140311万元，为预算187124万元的74.98%，同比增长7.69%，增收10020万元。地方财政支出完成539493万元，为预算514266万元的104.91%，同比增长2.84%。
1.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62113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321万元，为预算73000万元的85.37%，同比增加4.7%，增收279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04524万元；上年结转11802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226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405万元；其他资金调入524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278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8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621131万元，为预算635689万元的97.7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7242万元，为预算469696万元的103.74%；专项上解支出931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496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861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支出46万元；年终结转资金112699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收入分税种完成情况是：
增值税9600万元，为预算11950万元的80.33%；
企业所得税3773万元，为预算2700万元的139.74%；
个人所得税1294万元，为预算1000万元的129.4%；
资源税222万元，为预算380万元的58.42%；
城市维护建设税2559万元，为预算2800万元的91.39%；
房产税4433万元，为预算5000万元的88.66%；
印花税2033万元，为预算2000万元的101.65%；
城镇土地使用税5392万元，为预算5200万元的103.69%；
土地增值税2605万元，为预算7500万元的34.73%；
车船税2591万元，为预算2700万元的95.96%；
耕地占用税2229万元，为预算3000万元的74.3%；
契税9033万元，为预算15640万元的57.76%；
环保税121万元，为预算140万元的86.43%；
专项收入10573万元，为预算7512万元的140.75%；
行政性收费收入1177万元，为预算782万元的150.51%；
罚没收入1752万元，为预算1604万元的109.23%；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2931万元，为预算3089万元的94.89%；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3万元，为预算3万元的100%。
支出分科目完成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9789万元，为预算28021万元的106.31%；
国防支出282万元，为预算282万元的100%；
公共安全支出15196万元，为预算13335万元的113.96%；
教育支出88275万元，为预算84027万元的105.06%；
科学技术支出2397万元，为预算1921万元的124.7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466万元，为预算3254万元的106.52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9063万元，为预算88601万元的100.52%；
卫生健康支出38048万元，为预算36358万元的104.65%；
节能环保支出10380万元，为预算10302万元的100.76%；
城乡社区支出47729万元，为预算46565万元的102.5%；
农林水支出120335万元，为预算115550万元的104.14%；
交通运输支出9097万元，为预算8709万元的104.46%；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822万元，为预算819万元的100.37%；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435万元，为预算426万元的102.1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029万元，为预算3074万元的98.54%；
住房保障支出20841万元，为预算20528万元的101.5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402万元，为预算1394万元的100.57%；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826万元，为预算2700万元的104.67%；
其他支出16万元，为预算16万元的100%；
债务付息支出3805万元，为预算3805万元的10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9万元，为预算9万元的100%。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完成113788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8959万元，为预算44000万元的43.09%，同比下降40.72%，减收1302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31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7600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651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完成113788万元，为预算113731万元的100.05%，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2169万元，为预算44488万元的117.27%；调出资金226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0000万元；年终结转资金29355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支出分科目完成情况是：
城乡社区支出31608万元，为预算26650万元的118.6%；
其他支出12940万元，为预算10217万元的126.65%；
债务付息支出7545万元，为预算7545万元的10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76万元，为预算76万元的100%。
3.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83252万元，为预算79370万元的104.89%。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183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1422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80550万元，为预算72511万元的111.09%，同比增长6.22%。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015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0395万元。当年收支结余2702万元。年终滚存结余28927万元。批准预算后，受全区重大项目实施形成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全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在批准预算7937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3882万元，达到83252万元。另外，受全区重大项目实施形成的失地农民一次性养老支出及上解个人账户结余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在批准预算72511万元的基础上增加8039万元，达到80550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完成101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7万元，为预算25万元的108%，同比减少59.09%，减收3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98万元；上年结余692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101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82万元，为预算82万元的100%；调出资金405万元；年终结转530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支出总量决算数和支出调整预算数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区人大常委会于2023年12月23日批准调整预算后，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形成。
1. 一般公共预算。受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上级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减等因素的影响，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在调整预算635689万元的基础上减少14558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达到621131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受本级收入、上级补助增减等因素的影响，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在调整预算113731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了57万元，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达到113788万元。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与调整预算数据一致。
二、上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及年终结转结余资金情况
（一）上年结转资金。上年结转资金13523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11802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1651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692万元），在2023年度由各单位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
（二）年终结转资金。年终结转资金14258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11269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2935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530万元），主要为各部门单位项目结转资金，在下年度预算执行中继续按原用途管理使用。
三、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预算法》的有关规定，及时将符合预算调整的事宜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分别于2023年11月和2023年12月两次报请区人大常委会对财政预算进行了调整。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和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将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调整为635689万元，支出预算总量调整为63568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69696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6031万元，债券还本支出4968万元，上解支出9767万元，结转下年125227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量调整为113731万元，支出预算总量调整为11373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4488万元，调出资金226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0000万元，结转下年3697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调整为1017万元，支出总量调整为101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82万元，调出资金405万元，结转下年530万元。
四、转移支付资金（直达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23年上级下达转移支付资金39737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39477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37099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2377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231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298万元。
对上级下达我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结算补助收入、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固定数额补助收入等财力性转移支付，按要求统筹安排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三保支出和民生领域等重点支出。其余具有专项性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全部按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要求专款专用。
调整预算后，因上级陆续调整下达直达资金6331万元，全年直达资金总量从164917万元增加到171248万元。在直达资金的管理上，区财政按照政策要求及时分解下达拨付，并加强资金监管，确保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切实发挥直达资金效益。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2023年，上级下达地方政府债券额度87232万元（新增债券62864万元，再融资债券24368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1232万元（新增债券6664万元、再融资债券4568万元），专项债券76000万元（新增债券56200万元、再融资债券19800万元）。全年共偿还政府性债务34213万元。
截至2023年底，全区纳入政府性债务系统管理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97120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384577万元（一般债务115080万元、专项债务269497万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11754万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789万元。上级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为401275万元（一般债务121566万元、专项债务279709万元）。全区政府债务余额在核定的限额以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六、预算周转金及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3年预备费年初预算4000万元，预算执行过程中安排区应急局、卫健局救灾物资和新冠疫情等262万元，其余3738万元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全区财政预算周转金规模为33万元。
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预算执行中，经提请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82万元，主要安排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2023年底，将财力结余和盘活收回存量资金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达到6861万元，再次动用时将按照法定程序报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八、主要工作措施
（一）千方百计组织财政收入。不断加强收入预算管理，进一步细化征管措施，科学组织财政收入，切实提高财政收入质量，确保各项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均衡入库。全年共实现税收收入9.95亿元、非税收入4.08亿元，大口径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增长7.7%、4.7%。
（二）主动出击争取上级支持。加大力度向上争取转移支付资金、新增债券资金和各类奖补资金，共争取到位上级各类转移支付补助资金40.71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6.29亿元、政府再融资债券2.34亿元、支持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再融资一般债券968万元，为全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等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三）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振兴。围绕全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实际，安排各类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78亿元，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5.26亿元，争取东西部协作资金5958万元、中央定点帮扶资金411万元，精准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四）高站位推进财会监督。准确把握财会监督政治属性，成立财会监督工作协调小组，制定印发《天水市麦积区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完善协同联动监督机制。深入开展严肃财经纪律“四项行动”、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民生领域资金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财政财务会计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财经纪律秩序。
（五）精细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对纳入项目库的841个财政专项清单项目全部申报绩效目标，压减未按要求上报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与申请资金量不匹配的项目686个，不予安排当年预算。对教育、卫生、困难群众救助和专项债券等12个领域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对28家单位开展了部门整体评价。
（六）坚守底线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制定“1+6”一揽子化债方案，成立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四个专责工作组和一个工作专班，稳步推进政府性债务、平台类企业债务化解等工作。通过年度预算安排、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企事业单位项目结转资金或经营性收入等方式，化解政府债务4.96亿元、消化暂付款2709万元。
（七）多管齐下落实助企纾困政策。全年新增各项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4.67亿元，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2.35亿元，惠及市场主体24898户次。为92家中小企业预留采购金额1.29亿元，预留份额达到64%以上。累计清偿拖欠中小企业账款1063万元，清欠率100%。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812万元，落实财政贴息资金917.72万元，降低或减免担保费125万元，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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